
团通〔2017〕11 号

关于做好 2017 年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总结表彰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团委，各暑期社会实践团队：

按照上级要求，校团委组织开展了以“开展深海行动，探索人生

航向”、“青年服务国家，基层调查研究”、“参与创新创业，提升综合

能力”、“开展特色实践，实现青春价值”为主题的 2017 年北方工业

大学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广大青年学生在实践服务中进一步了解了国

情、增长了才干，增强了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目前，暑期社会实践

活动已接近尾声，为树立典型，表彰先进，推广经验，充分做好总结、

评比、表彰工作，按照团市委通知精神，结合我校实际，现就 2017

年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总结表彰工作通知如下：

一、认真梳理，总结优秀经验

各学院要认真总结本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开展的总体情况，重点

包括工作部署及推进措施、组织动员方式、学生参与情况、重点团队

实践活动内容与成效、新媒体宣传等工作创新情况。对参与活动学生

人数、团队数量和媒体宣传报道情况等要有比较准确的数据统计。

二、公开公正，做好评比表彰

各学院要充分重视社会实践活动的评审工作，做好后期的总结、



表彰、交流、分享等工作。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开展学院评

审表彰工作，广泛分享社会实践体会，切实地帮助广大同学在实践过

程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

三、广泛宣传，强化活动影响

各学院团委、学生组织和实践团队要发动多种媒体资源，通过微

信等新媒体渠道，对本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中呈现出来的优秀团队、

优秀成果、优良做法进行广泛宣传报道，扩大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在学

生中的影响力和覆盖面，增强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和热情。

四、评优奖项及说明

1.2017 年暑期社会实践先进工作者

此奖项颁发给在今年实践活动的组织和指导方面做出突出成绩

的专兼职团干部、专业指导教师和学生辅导员。

2.2017 年暑期社会实践先进个人

此奖项颁发给在今年实践活动中表现优秀的社会实践团成员，要

求有突出的先进事迹。

3．2017 年暑期社会实践优秀团队

此奖项颁发给在今年实践活动中表现优秀的实践团队，要求有突

出的实践成果。特别是在“青年服务国家”方面紧扣主题、成果显著

的团队。

4.2017 年暑期社会实践优秀成果

此奖项颁发给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具有教育价值、纪念价值或学

术价值的优秀成果，种类不限（调研论文、视频 DV、纪念物品、实

践期刊均可）。成果可分为文字性材料和实物性纪念品两部分，实物

性纪念品请先提交实物照片，若需实物，将另行通知。

四、报送材料及要求

1.2017 年北方工业大学暑期社会实践情况汇总表

请各学院认真填写《2017 年北方工业大学暑期社会实践情况汇



总表》（附件 1）。详实统计申报表中所列数据，并根据表格中的提纲

要求认真完成总结材料。

2.2017 年北方工业大学暑期社会实践先进工作者申报表

请各申报个人认真填写《2017 年北方工业大学暑期社会实践先

进工作者申报表》（附件 2）。每学院限报 1 名。

3.2017 年北方工业大学暑期社会实践先进个人申报表

请各申报个人认真填写《2017 年北方工业大学暑期社会实践先

进个人申报表》（附件 3）。每学院限报 1 名。

4.2017 年北方工业大学暑期社会实践优秀团队申报表

请各申报团队按照《2017 年北方工业大学暑期社会实践优秀团

队申报表》（附件 4）的要求认真准备优秀团队申报材料，高度重视

团队成果的展示。每学院限报 2 支。

5.2017 年北方工业大学暑期社会实践优秀成果申报表

请各申报团队认真填写《2017 年北方工业大学暑期社会实践优

秀成果申报表》（附件 5），严格按照格式要求排版，校团委将根据上

报的优秀成果，编发《2017 年北方工业大学暑期社会实践优秀成果

集》。每学院限报 3 项。

6.2017 年暑期社会实践上报材料信息汇总表

请各单位将上报的所有各项信息汇总后填入《2017 年北方工业

大学暑期社会实践上报材料汇总表》（附件 6），申报信息的统计工作

以汇总表中信息为准。各单位社会实践的实践报告、宣传报道、活动

照片、视频 DV等数据材料请汇总后提交电子版，与实践期刊等实物

材料一起以学院为单位报送至校团委。

五、评审安排

为了及时体现暑期社会实践的成果，最大限度发挥实践育人的时

效性，请各学院团委克服时间紧、任务重的困难，保质保量完成今年

社会实践总结工作。逾期提交申报材料的，不列入今年的评选对象；



申报材料不规范的、失实的，申报内容不符合实践要求的、未达到获

奖条件的，将取消评选对象的评选资格。

2017 年暑期社会实践活动领导小组拟定于 9月 18 日（周一）组

织对各学院上报的优秀团队及成果进行评审，确定校级获奖项目，并

择优推荐优秀项目参加北京市评审。根据《关于开展 2017 年暑期社

会实践的通知》（团发〔2017〕14 号）文件精神，获奖项目将获得一

定的经费资助。

请各学院团委于 2017 年 9月 14 日（周四）中午 12点前将所有

材料的电子版打包，以“学院名称+暑期社会实践总结表彰”命名邮

件发送至 xtw@ncut.edu.cn（所有表格和申报材料均用仿宋 GB2312、

小四字样填写）。

附件：1. 2017 年北方工业大学暑期社会实践情况汇总表

2. 2017 年北方工业大学暑期社会实践先进工作者申报表

3. 2017 年北方工业大学暑期社会实践先进个人申报表

4. 2017 年北方工业大学暑期社会实践优秀团队申报表

5. 2017 年北方工业大学暑期社会实践优秀成果申报表

6. 2017 年北方工业大学暑期社会实践上报材料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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